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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門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三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康樂事務經理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副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助理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二級助理康樂事務經理（分區支援） 

 

會議內容  

 

I .  開會辭  

召集人提醒各成員，如發現會議討論的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應在討論該

事項前作出申報。他會根據屯門區議會會議常規第 39 條 (12)，決定曾就某事項

披露利益關係的議員，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可否留在席上旁聽，或

應否避席。所有作出利益聲明的個案均須記錄會議紀錄內。  

 

II .  報告事項  

(一 )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工作小組文件 2014 年第 1 號）  

2.  工作小組備悉上述職權範圍。  

 

(二 ) 簡介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席上派發文件 2014 年第 1、 2、 3 號）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成麗金女士簡介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下稱「港運會」）。港運會由體育委員會主辦，社區體育事務委員會統籌，

並邀請 18 區區議會、康文署、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及相關的

體育總會為協辦單位。港運會將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舉行。舉辦  

負責人  

 

 

 

 

 

 

 

 

 

 

 

 

 

 

 

 

 

 



 

港運會的目的是在社區層面提供更多體育參與的機會，並透過體育競技和合作  

提升市民的體育水平及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4.  港運會設有田徑、游泳、羽毛球、籃球、五人足球、乒乓球、網球及排球

八個比賽項目。其中羽毛球、乒乓球及網球隊際賽事，以及籃球、五人足球及

排球賽事首次設立種籽隊制度。上屆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代表隊

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例如根據文件第 3 號所述，屯門區排球女子隊、籃球女

子隊及網球男子團體賽於第四屆港運會分別獲得第一、第二及第三名，因而被

列為本屆的種籽隊。此外，從本屆開始，每項體育比賽均增設「飛躍進步社區」

及「最佳體育風尚社區」獎項。  

 

5.  如被選出的運動員於領隊會議舉行前，已獲得相關體育總會提名參與文件

第 1 號第四章 5 至 8 項所羅列的大型體育賽事，他們將不能參加港運會。如該

運動員在領隊會議舉行後，才獲相關體育總會提名參與有關賽事，在本屆的競

賽規程下，該名運動員仍可參加港運會的比賽。此外，職業運動員亦不可參與

其現職相同的港運會體育比賽項目的賽事。  

 

6.  代表區議會出賽的運動員必須於所屬區議會轄下的地區居住，同時運動員

不能代表多於一個地區參賽。運動員必須經區議會提名後，才能代表該區出賽。 

 

7.  成員備悉港運會的競賽規程、主要活動時間表及第四屆港運會屯門區的比

賽成績。  

 

8.  為了宣傳港運會，將安排路訊通於誓師儀式期間訪問代表團及運動員，並

於路訊通的節目內播放。大會除了會繼續舉行一些運動員示範及講座，亦會在

2015 年 3 月於沙田首次舉行港運會活力跑活動。   

 

(三 ) 簡介甄選運動員參賽方式  

（席上派發文件 2014 年第 4、 5 號）  

9.  康文署成女士簡介甄選運動員參賽方式。田徑比賽及游泳比賽會由各區公

開招募有興趣人士參加，根據報名人士遞交符合港運會的參賽資格及大會認可

的比賽成績，以選出成績最佳的運動員代表該區參賽。而其餘比賽項目，將會

透過各區舉辦公開的港運會地區選拔比賽，甄選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及成績優

秀的運動員代表各區參賽。如報名參加甄選的人數 /隊伍數目超過所定名額，

曾代表參加第四屆港運會的運動員 /隊伍可獲優先錄取參與選拔賽。  

 

10.  籃球、五人足球及排球獲選隊伍的隊員名額如有空缺，領隊及教練可邀請

其他曾參與選拔賽的運動員，參加另一輪個人技術甄選賽，以選出運動員填補

空缺。  

 

11.  成員備悉港運會的地區選拔運動員指引及屯門區的甄選日期及地點。  

負責人  

 

 

 

 

 

 

 

 

 

 

 

 

 

 

 

 

 

 

 

 

 

 

 

 

 

 

 

 

 

 

 

 

 

 

 

 

 

 

 

 

 



 

III.  討論事項  

(一 )  邀請夥拍團體事宜  

12.  夥拍團體須組織本區運動員代表團、協助統籌啦啦隊工作及參與港運會的

籌備工作。屯門區議會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通過撥款

5 萬元予工作小組進行港運會的籌備工作。根據「屯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

的撥款準則」的邀請夥拍團體合辦活動機制，工作小組必須書面邀請 3 個或以

上合符資格的機構成為夥拍團體。秘書處擬定邀請夥拍團體名單，工作小組同

意邀請屯門體育會、屯門文藝協進會、仁愛堂、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心及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為夥拍團體。秘書處將於會後

跟進。  

 

（會後補註：秘書處已於會後發信邀請有關機構成為夥拍團體。）  

 

IV.  其他事項  

(一 ) 教練須具備的資格  

13.  有成員指出，以往有些運動員本身跟隨的教練雖沒有取得認可資格，但該

項目的隊伍仍能為屯門區取得佳積，認為大會可考慮沿用過往做法，讓代表團

自由選擇教練。康文署黃樹恩先生及成麗金女士回應，根據大會指引，港運會

各代表隊的教練必須持有符合大會認可資格的教練擔任。  

 

(二 ) 運動員的訓練安排  

14.  有成員查詢有關運動員的訓練時間安排。康文署成女士回應，當選拔賽完

畢後，署方會與教練商討訓練場地及時間等細節，為各項比賽項目提供 24 小

時的訓練。  

 

(三 ) 贊助計劃  

（席上派發文件 2014 年第 6 號）  

15.  康文署成女士簡介港運會的贊助計劃。在地區贊助方面，贊助者可選擇在

贊助品冠上機構或個人名稱，以及機構徽號。  

 

16.  成員備悉港運會的贊助計劃。  

 

(四 ) 邀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代表列席會議  

17.  召集人表示，以往工作小組都有邀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下稱「學體會」）

屯門區代表列席會議。工作小組同意沿用此安排，秘書處將於會後跟進。  

 

18.  既無其他事項，召集人宣布會議在下午 3 時 30 分結束。  

 

V.  下次開會日期  

19.  下次開會日期將另行通知。  

負責人  

 

秘書處  

 

 

 

 

 

 

 

 

 

 

 

 

 

 

 

 

 

 

 

 

 

 

 

 

 

 

 

 

 

 

 

 

 

 

 

 

 

 

 



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檔案：HADTMDC/13/35/DFMC/9  

日期： 2014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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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競賽規程  

一、  競賽日期及地點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  於 2015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

（共 37 日）  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體育場地舉行，而部份比

賽的初賽會於 2015 年 3 月底展開。  

二、  競賽項目、組別、名額及賽制

(1) 田徑比賽

組別及項目：  男子組（共 14 項）

徑賽項目  

100 米、 200 米、400 米、800 米、 1500 米、

5000 米、 110 米跨欄。  

田賽項目  

跳高、跳遠、鉛球、標槍、鐵餅。

接力賽項目  

4x100 米接力、4x400 米接力。

女子組（共 14 項）

徑賽項目  

100 米、 200 米、400 米、800 米、 1500 米、

5000 米、 100 米跨欄。  

田賽項目  

跳高、跳遠、鉛球、標槍、鐵餅。

接力賽項目  

4x100 米接力、4x400 米接力。

名額： 徑賽及田賽項目  

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兩位運動員參賽（每人最

多可參加三項，即兩徑一田或兩田一徑）。  

接力賽項目  

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一隊運動員參賽（每隊最

少四人，最多六人）。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2014年6月13日席上派發文件第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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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72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1 296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必須年滿 10 歲（於 2005 年或以

前出生），參加 5000 米的運動員則必須年滿

16 歲（於 1999 年或以前出生）。  

 

  賽制：  徑賽及接力賽項目初賽成績最佳時間首八名

運動員將進入決賽，以決賽成績定名次；1500

米及 5000 米徑賽項目不設初賽，直接進入決

賽定名次。  

 

田賽項目每名運動員有三次試跳／擲機會，

有效成績最好的前八名運動員可再試跳／擲

三次，以最佳成績定名次。  

    

 (2)  游泳比賽   

  組別及項目：  男子組（共 15 項）  

   個人項目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200 米自由泳、 

50 米胸泳、 100 米胸泳、 200 米胸泳、  

50 米背泳、 100 米背泳、 200 米背泳、  

50 米蝶泳、 100 米蝶泳、 200 米蝶泳、  

200 米個人四式。  

 

接力賽項目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4x50 米四式接力。  

 

   女子組（共 15 項）  

   個人項目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200 米自由泳、 

50 米胸泳、 100 米胸泳、 200 米胸泳、  

50 米背泳、 100 米背泳、 200 米背泳、  

50 米蝶泳、 100 米蝶泳、 200 米蝶泳、  

200 米個人四式。  

 

接力賽項目  

4x50 米自由泳接力、 4x50 米四式接力。  

 

  名額：  個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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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兩位運動員參賽（每人

最多可參加三項）。  

 

   接力賽項目  

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一隊運動員參賽，由已

提名參加個人項目的運動員組成。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52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936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年齡不限。  

 

  賽制：  初賽最佳時間首八名／隊進入決賽，以決賽

成績定名次。  

     

 (3)  羽毛球比賽    

  項目：  個人項目（五項）  

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單打、  

女子雙打、混合雙打  

 

   隊際項目（兩項）  

男子團體（比賽項目包括三場男子單打及兩場

男子雙打）、  

女子團體（比賽項目包括三場女子單打及兩場

女子雙打）。  

 

  名額：  個人項目  

單打項目每分區每項可提名兩位運動員參賽； 

雙打項目每分區每項可提名兩隊運動員參賽

（每隊兩人）。  

 

   隊際項目  

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一隊運動員參賽（每隊最

少七人，最多 12 人）。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40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720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年齡不限。  

     



  

4 

  賽制：  個人項目  

採單淘汰制。  

 

   隊際項目  

初賽採小組單循環制， 18 區將分為四組，其

中兩組，每組四區，其餘兩組，每組五區，上

屆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其代表

隊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首先會被編配到四個

不同組別，其餘 14 區以抽籤形式分組，每組

首、次名出線八強；八強至決賽採單淘汰制。 

     

 (4)  乒乓球比賽    

  項目：  個人項目（五項）  

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單打、  

女子雙打、混合雙打。  

 

   隊際項目（兩項）  

男子團體（比賽項目包括五場男子單打）、  

女子團體（比賽項目包括五場女子單打）。  

 

  名額：  個人項目  

單打項目每分區每項可提名兩位運動員參賽； 

雙打項目每分區每項可提名兩隊運動員參賽

（每隊兩人）。  

 

   隊際項目  

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一隊運動員參賽（每隊最

少五人，最多八人）。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32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576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年齡不限。  

 

  賽制：  個人項目  

採單淘汰制。  

 

   隊際項目  

初賽採小組單循環制， 18 區分為四組，其中

兩組，每組四區，其餘兩組，每組五區，上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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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其代表隊

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首先會被編配到四個不

同組別，其餘 14 區以抽籤形式分組，每組首、

次名出線八強；八強至決賽採單淘汰制。  

     

 (5)  網球比賽    

  項目：  個人項目（五項）  

男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單打、  

女子雙打、混合雙打。  

 

   隊際項目（兩項）  

男子團體（比賽項目包括兩場男子單打及一場

男子雙打）、  

女子團體（比賽項目包括兩場女子單打及一場

女子雙打）。  

 

  名額：  個人項目  

單打項目每分區每項可提名兩位運動員參賽； 

雙打項目每分區每項可提名兩隊運動員參賽

（每隊兩人）。  

 

   隊際項目  

每分區每項目可提名一隊運動員參賽（每隊最

少四人，最多八人）。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32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576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年齡不限。  

 

  賽制：  個人項目  

採單淘汰制。  

 

   隊際項目  

初賽採小組單循環制， 18 區分為四組，其中

兩組，每組四區，其餘兩組，每組五區。上屆

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其代表隊

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首先會被編配到四個不

同組別，其餘 14 區以抽籤形式分組，每組首、

次名出線八強；八強至決賽採單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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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籃球比賽    

  組別：  分男子組及女子組。  

 

  名額：  每分區可提名男、女子組各一隊運動員參賽

（每隊最少五人，最多 12 人）。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24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432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必須年滿 14 歲（於 2001 年或以

前出生）。  

 

  賽制：  初賽採小組單循環制， 18 區將分為四組，其

中兩組，每組四，其餘兩組，每組五區。上屆

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其代表隊

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首先會被編配到四個不

同組別，其餘 14 區以抽籤形式分組，每組首、

次名出線八強；八強至決賽採單淘汰制。  

     

 (7)  五人足球比賽    

  組別：  男子組  

 

  名額：  每分區可提名一隊運動員參賽（每隊最少五

人，最多 18 人）。  

 

   【每分區最多可提名 18 人，預計 18 區最多

名額為 324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必須年滿 15 歲（於 2000 年或以

前出生）。  

 

  賽制：  初賽採小組單循環制， 18 區將分為四組，其

中兩組，每組四區，其餘兩組，每組五區，上

屆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其代表

隊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首先會被編配到四個

不同組別，其餘 14 區以抽籤形式分組，每組

首、次名出線八強；八強至決賽採單淘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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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排球比賽    

  組別：  分男子組及女子組。  

 

  名額：  每分區可提名男、女子組各一隊運動員參賽

（每隊最少六人，最多 18 人）  

 

   【分區最多可提名 36 人，預計 18 區最多名

額為 648 人。】  

 

  年齡：  參賽運動員必須年滿 12 歲（於 2003 年或以

前出生）。  

 

  賽制：  初賽採小組單循環制， 18 區將分為四組，其

中兩組，每組四區，其餘兩組，每組五區，

上屆同一項賽事成績排列首四位的分區，其

代表隊將列為今屆的種籽隊，首先會被編配

到四個不同組別，其餘 14 區以抽籤形式分

組，每組首、次名出線八強；八強至決賽採

單淘汰制。  

     

三、   參賽單位    

 全港十八區區議會。  

 

四、   運動員參賽資格    

 1.  必須由所屬區議會提名，並以該區議會的名義參加比賽。  

 2.  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或持有有效的

「香港居民身分證」並居港滿三年。  

 3.  必須於所屬區議會轄下的地區居住（需要提供住址證明）。  

 4.  每名運動員只可參加一個地區的選拔賽及只可代表一個地區

參賽。  

 5.  凡於 2012 至 2015 年期間曾經或將會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不

包括青少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東亞運動

會、全國運動會（不包括籃球 18 歲以下、排球 16-19 歲及足

球 20 歲以下的組別）、世界錦標賽（不包括世界青年錦標賽）、

亞洲錦標賽（不包括亞洲青年錦標賽）的體育比賽項目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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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均不得參加港運會相關體育比賽項目的賽事。  

 6.  凡於 2012 至 2015 年期間曾經或將會參加台維斯盃網球賽及

協會盃網球賽的運動員，均不得參加港運會的網球賽事。  

 7.  凡於 2012 至 2015 年期間曾經或將會參加亞洲室內田徑錦標

賽及世界室內田徑錦標賽的運動員，均不得參加港運會的田

徑賽事。  

 8.  凡於 2012 至 2015 年期間曾經或將會參加世界盃外圍賽、亞

洲盃外圍賽、亞洲室內運動會及東亞盃五人制足球項目的運

動員，均不得參加港運會的五人足球賽事。  

 9.  已報名參加港運會的運動員，如在相關體育比賽的領隊會議

舉行前，獲相關體育總會提名參加上述第 5 至 8 項的賽事，

該名運動員不可參加港運會的比賽，但有關區議會可獲替補

該名運動員的權利；如在相關體育比賽的領隊會議舉行後，

才獲選參加上述第 5 至 8 項的賽事，該名運動員仍可參加港

運會的比賽。  

 10.  現役職業運動員均不得參加與其現職相同的港運會體育比賽

項目的賽事。  

註：職業運動員是指由任何機構或公司，以有薪全職合約形

式被聘用的運動員。正在接受訓練，並獲得政府或相關

機構（如香港體育學院、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及體育總會）資助或津貼的全職運動員則不計算

在內。  

   

五、   甄選運動員的方法  

 各區必須透過公開選拔形式以甄選符合參賽資格的運動員代表

該區參賽，並應在其所屬地區廣泛公布選拔機制和準則，以提高

選拔運動員參賽的透明度。詳情請參閱「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地區

運動員選拔指引」。  

 

六、   獎項及計分方法  

 1.  體育比賽的各項競賽均設冠、亞、季軍 3 個獎項。  

 

 2.  每項體育比賽均設「全場總冠、亞、季軍」，成績計算方法如

下 :  



  

9 

 

  各競賽項目的首八名優勝者可按其名次獲得 10 分、8 分、 7

分、6 分、5 分、4 分、3 分和 2 分；即第一名得 10 分，第二

名得 8 分，…，第八名得 2 分。以上優勝者必須參與該項目

所有名次賽，方可獲得分數，否則得 0 分。其餘第八名以後

成功完成該項比賽的參賽代表得 1 分。隊際項目（籃球、排

球及五人足球比賽除外）將獲得雙倍分數；即第一名得 20 分，

第二名得 16 分，如此類推。如運動員／隊伍因不良行為而被

大會取消資格，將不獲任何分數。累積最高分的三個分區，

可獲該比賽的「全場總冠、亞、季軍」。  

 

（註：由於五人足球比賽項目只設男子組，故五人足球比賽

的冠軍即等同五人足球比賽的全場總冠軍。）  

 

 3.  每項體育比賽均設「飛躍進步社區」獎項，計算方法如下：  

將第五屆港運會個別體育比賽的總得分相減於第四屆港運會

相同體育比賽的總得分，以淨分差較高的地區為勝。  

 

 4.  另設「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總冠、亞、季軍」頒予在田徑、羽

毛球、籃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網球及排球八項比

賽中累積得分最高的三個分區，計分方法如下：  

 

各項體育比賽的第一名（即「全場總冠軍」）得 10 分、第二

名得 8 分、第三名得 7 分、第四名得 6 分、第五名得 5 分、

第六名得 4 分、第七名得 3 分、第八名得 2 分，其餘第八名

以後成功完成該項比賽的分區得 1 分。在全部八項比賽中累

積得分最高的三個分區將可獲得「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總冠、

亞、季軍」獎項。  

 

 5.  各項比賽的累積分數，若出現同分則以取得冠軍次數較多者

為勝；若仍然相同，則以取得亞軍次數較多者為勝；如此類

推，直至分出名次為止。若全部成績相同，有關分區則同名

次，並一同獲得相同的獎項。  

 

 6.  「獲得最多金牌的社區」獎項將頒予在八個體育項目的細項

比賽中取得最多金牌的地區。若獲得的金牌數目相同，有關

分區則一同獲獎。  

 

 7.  「最積極參與社區」獎項將按實際參賽人數計算（每名已報

名的運動員，必須曾在港運會的比賽項目中報到，才計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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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參賽人數），頒予派出最多運動員參加八項體育比賽的地

區。  

 

 8.  「最佳進步社區」獎項將按各區第五屆港運會總得分相減於

第四屆港運會的總得分，以所得的淨分差較高的地區為勝。  

 

 9.  「最佳體育風尚社區」獎項將按各區運動員出席八項體育比

賽的平均出席率計算，頒予平均出席率最高的首三個地區。  

 

七、   地區代表團人數  

 1.  地區代表團成員：  

 代表團成員最多包括：團長一名、副團長三名、總領隊一

名、領隊八名及教練 15 名（除五人足球比賽外，每項比

賽可報領隊一名及教練二名；五人足球比賽只可報領隊一

名及教練一名）。總領隊、領隊及教練必須年滿 18 歲。  

 團長由該區區議會委任當區區議員出任，副團長、總領隊

及領隊則可由區議員、區議會增選委員或地區體育會代表

出任。  

 為避免不同身分有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及角色混淆，每位

地區代表團成員包括團長、副團長、總領隊、領隊、教練

及運動員只可代表一個分區及擔任一個職位／身分。  

 

 2.  地區代表團運動員：  

田徑 72 人（男、女子最多各 36 人）、羽毛球 40 人（男、女

子最多各 20 人）、籃球 24 人（男、女子最多各 12 人）、男子

五人足球 18 人、游泳 52 人（男、女子最多各 26 人）、乒乓

球 32 人（男、女子最多各 16 人）、網球 32 人（男、女子最

多各 16 人）、排球 36 人（男、女子最多各 18 人），每區最多

有 306 名運動員參加， 18 區總數最多約有 5 508 名運動員參

加。  

 

 3.  地區啦啦隊：  

啦啦隊領隊一名、教練一名及啦啦隊隊員（最多 50 人）。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  

2014 年 4 月  



1 

2015 2 9 ( ) 

2015 3 8 ( ) 
( ) 

2015 3 29 ( ) 18

2015 4 25 ( ) 

2015 5 31 ( ) 

(截至 2014年 5月 13日)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2014年6月13日席上派發文件第2號      



第四屆全港運動會 

屯門區比賽成績 

第四屆全港運動會已於 2013 年 4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順利舉行，屯門區共取

得 2 金 7 銀 4 銅的成績，而網球及排球更分別取得 18 區總亞軍及總季軍的成

績。有關獎牌分佈如下︰ 

項目 獎牌數目 18 區總成績 

排球 1 金 季軍 

游泳 1 金 - 

田徑 5 銀 2 銅 - 

網球 1 銀 2 銅 亞軍 

籃球 1 銀 - 

獎牌 運動項目 項目 

金 牌 排球 1) 女子隊

游泳 2) 男子 50 米自由式

銀 牌 田徑 1) 女子 100 米

2) 女子 200 米

3) 男子 400 米

4) 女子 800 米

5) 男子跳高

網球 6) 混合雙打

籃球 7) 女子隊

銅 牌 田徑 1) 男子 1 500 米

2) 女子跳遠

網球 3) 男子雙打

4) 男子團體賽

18 區啦啦隊比賽，屯門區獲得︰最具地區特色獎亞軍 及 最佳表現獎季軍。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2014年6月13日席上派發文件第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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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地區選拔運動員指引  

*************************************************************  

1. 參考了過去幾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的選拔運動員機制、廉政公

署及社會各界對甄選運動員的意見，第五屆港運會籌備委員會制定

地區選拔運動員指引，要求各區在地區透過公開選拔形式甄選符合

大會參賽資格的運動員代表該區參賽，並採取監控措施確保地區選

拔過程公平進行。

2. 各區議會可因應地區的情況，成立一個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

或透過現有的議會，以處理甄選運動員的各項事宜。地區選拔委員

會／工作小組的成員除包括區議會代表外，應盡量加入地區體育會

代表和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代表，以確保選拔委員會／工

作小組的公平和專業性。

3. 根據港運會參賽規則，運動員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分證」或「香港居民身分證」並居港滿三年，以及在所代表的分區

居住（分區區域範圍是根據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圖而界定）。各區

議會在選拔運動員或報名參加港運會前，必須查核運動員的身分證

及「住址證明」，而持有「香港居民身分證」的運動員必須同時出

示居港滿三年或以上的「第一次入境證明書」的記錄（例如：單程

證、護照等），以供核實。港運會認可為有效的「住址證明」文件

包括：

(i) 在最近三個月內由公用或商業機構或銀行發出的單據（例

如：銀行按揭供款單、差餉通知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

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或  

(ii)  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住址宣誓聲明﹔或

(iii)  租約﹔或

(iv)  附有住址證明的學生手冊（如未能提供學生手冊的學童，可

提供上述第（ i）至（ iii）項印有其家長姓名的文件，另加學

童的出生證明文件為證）。  

【註 :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2014年6月13日席上派發文件第4號



2-16/1/2015 

2-16/1/2015 

22/9 - 13/10/2014 16/11/2014 

23/10 - 12/11/2014 7 &14/12/2014 

20/8 - 19/9/2014 11/10/2014 

13/10 - 2/11/2014 30/11/2014 

3-21/11/2014 27-28/12/2014 

22/9 - 10/10/2014 26/10 & 2/11/2014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2014年6月13日席上派發文件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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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與有關體育總會商議後，田徑及游泳項目將按運動員提交的認可

比賽成績證明，選拔最佳成績的運動員代表參賽；而羽毛球、籃球、

五人足球、乒乓球、網球及排球項目則按港運會相關項目的地區運

動員選拔賽成績，選拔優勝的運動員參賽。除了選拔正選運動員

外，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可為每個比賽項目選拔適量的後備

運動員，並編配替補的先後次序，以備正選運動員未能代表參賽時

作換人之用。各項比賽的公開選拔方法詳情如下：  

 

(i) 田徑比賽  

由各區公開招募有興趣代表該區參加第五屆港運會的地區運

動員，運動員必須符合港運會的參賽資格，並持有下列其中

一項認可比賽成績／資歷證明。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

將按運動員提交的個人項目認可成績，選拔最佳成績的運動

員代表該區參與相關項目的賽事；接力項目按運動員提交的

個人徑賽項目認可成績，選拔最佳成績的運動員組隊參賽。  

 

 第四屆港運會田徑比賽  

 在 2014 年期間，由康文署主辦的地區分齡田徑比賽  

 香港田徑系列賽 2014（系列賽一至系列賽四）  

 2014 年度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國際田聯世界田徑日及公開賽 2014 

 在 2014 年期間，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的中學校際

田徑錦標賽  

 公民全港青少年田徑錦標賽 2014 

 第五十三屆香港大專體育協會周年陸運會  

 2014 香港田徑錦標賽  

 2014 香港城市田徑錦標賽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 2014 

 南華體育會第六十八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  

 在 2014 年期間，由香港業餘田徑總會主辦的本地賽事  

 香港業餘田徑總會香港公開及青年組運動員排名榜首

10 名（以 2014 年年終的最新公布為準）  

 

備註：  

如運動員所持有的是人手計時的 100 米、 200 米、 100 米跨

欄及 110 米跨欄比賽成績，其成績會加 0.24 秒。  

 

 



 

3  

(ii)  游泳比賽  

由各區公開招募有興趣代表該區參加第五屆港運會的地區運

動員，運動員必須符合港運會的參賽資格，並持有下列其中

一項認可比賽成績證明（該成績必須達到第五屆港運會游泳

比賽參賽達標時間，即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公布 2014 年長池游

泳得分表各項目的 15 分成績）。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

將按運動員提交的個人項目認可成績，選拔最佳成績的運動

員代表該區參與相關項目的賽事；接力項目由已選出的個人

項目運動員組隊參賽。  

 

 第四屆港運會游泳比賽  

 在 2014 年期間，由康文署主辦的地區分齡游泳比賽  

 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主辦下列的賽事：  

- 2014 年香港國際公開游泳錦標賽  

- 2014 年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 2014 年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至第三組）  

- 長池先進游泳比賽（第一部）  

- 長池先進游泳比賽（第二部）  

- 長池先進游泳比賽（第三部）  

- 2014 年週年長池先進游泳錦標賽  

 在 2014 年期間，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的中學校際

游泳錦標賽  

 

【以上兩項體育比賽（田徑及游泳），如各區未能透過上述方式選

拔足夠的運動員代表參賽，可另外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運動

員選拔賽／水試，接受區內任何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人士報名參

加，以選拔參賽餘額。】  

 

(iii)  羽毛球比賽  

由各區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羽毛球運動員選拔賽，運

動員必須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並持有下列其中一項認可比

賽成績／資歷證明。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按選拔賽成

績，選拔相關項目優勝的運動員代表該區參賽；隊際項目則

選出個人項目的優勝者組隊參賽。  

 

 曾代表該區參加第四屆港運會羽毛球比賽的運動員；  

 在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間，由康文署主辦的該區分齡羽

毛球比賽各年齡組別的冠、亞、季及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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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羽毛球總會球員評級表中，任何一項（單打／雙打

／混雙）評為 A、B 或 C 級的運動員（以各區選拔賽報

名日期最後一日的最新球員評級表為準）；   

 2013 年及 2014 年中銀香港全港羽毛球錦標賽，高級組

及中級組首 4 名優勝者；  

 2013 年及 2014 年中銀香港全港青少年羽毛球錦標賽，

16 至 19 歲組別及 13 至 15 歲組別首 8 名優勝者；  

 全港學界精英羽毛球比賽（中學組）首 8 名優勝者（以

各區選拔賽截止報名日期當日的最新年度比賽成績為

準）。  

 

(iv)  乒乓球比賽  

由各區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乒乓球運動員選拔賽，運

動員必須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並持有下列其中一項認可比

賽成績／資歷證明。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按選拔賽成

績，選拔相關項目優勝的運動員代表該區參賽；隊際項目則

選出個人項目的優勝者組隊參賽。  

 

 曾代表該區參加第四屆港運會乒乓球比賽的運動員；  

 在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間，由康文署主辦的該區分齡乒

乓球比賽各年齡組別的冠、亞、季及殿軍；  

 香港乒乓總會的排名運動員（以向該區遞交申請人／隊

排名最高的 8 名／隊；雙打項目以 2 名運動員在單打排

名榜所得積分總和定排名，以各區選拔賽報名日期最後

一日的最新排名榜為準）。  

 

(v) 網球比賽  

由各區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網球運動員選拔賽，運動

員必須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並持有下列其中一項認可比賽

成績／資歷證明。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按選拔賽成

績，選拔相關項目優勝的運動員代表該區參賽；隊際項目則

選出個人項目的優勝者組隊參賽。  

 

 曾代表該區參加第四屆港運會網球比賽的運動員；  

 在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間，由康文署主辦的該區分齡網

球比賽各年齡組別的冠、亞、季及殿軍；  

 香港網球總會的男子／女子單打排名榜的排名運動員

（以向該區遞交運動員排名最高的 8 名；雙打項目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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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運動員在單打排名榜所得積分總和定排名，以各區選

拔賽報名日期最後一日的最新排名榜為準）。  

 

【以上三項體育比賽（羽毛球、乒乓球及網球），建議每細項比賽

名額最少 8 名，持有相關項目認可成績的運動員，只可報名參加與

其認可成績相同的項目。雙打項目的運動員，如其隊友不符合選拔

賽的參賽資格，可與其他持有該項目認可成績／資歷的運動員，自

行組隊參加選拔賽。如報名人數超過所定名額，持有較佳認可成績

的運動員可獲優先取錄，如成績相同則以抽籤方式決定先後次序。

地區亦可按實際報名情況及地區資源而增加或調撥名額。  

 

如地區未能透過上述方式選拔足夠的運動員代表參賽，可考慮另外

舉辦一個公開賽，接受區內任何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人士報名參

加，以選拔餘額。地區亦可參考過去數屆港運會選拔賽的報名情

況，如地區過往未能於第一輪選拔賽選出足夠的運動員代表，今屆

可考慮同時接受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但沒有認可成績的人士報名

參加選拔賽，以善用資源。如報名人數超過所定名額，持有較佳認

可成績的運動員可獲優先取錄。】  

 

(vi)  籃球比賽  

由各區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凡符

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運動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地區選拔委

員會／工作小組將按選拔賽成績，選拔優勝的隊伍代表該區

參賽。選拔賽名額為男子、女子組各最少 8 隊。如申請參賽

的隊數超額，曾代表該區參加第四屆港運會籃球比賽的球隊

可獲優先取錄，其餘則計算每隊於香港籃球總會 2014／ 2015

年度註冊組別得分最高的其中 5 名運動員所得分數總和定參

賽優先次序（分數計算方法為男子運動員屬於甲一組得 3 分、

甲二組得 2 分，而乙組得 1 分；女子運動員屬於甲組得 3 分，

而乙組得 1 分），如遇報名隊伍分數相同，則以抽籤方法分配

先後次序。  

 

(vii)  五人足球比賽  

由各區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男子五人足球運動員選拔

賽，凡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運動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地

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將按選拔賽成績，選拔優勝的隊伍

代表該區參賽。選拔賽名額為最少 8 隊。如申請參賽的隊數

超額，曾代表該區參加第四屆港運會五人足球比賽的球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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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優先取錄，其餘則計算每隊於香港足球總會球員註冊組別

得分最高的其中 5 名運動員所得分數總和定參賽優先次序，

以各區選拔賽報名日期最後一日的最新球員註冊組別為準

（分數計算方法為運動員屬於預備組得 4 分、乙組得 3 分、

丙／丁組得 2 分，而青年聯賽各級別得 1 分），如遇報名隊伍

分數相同，則以抽籤方法分配先後次序。  

 

(viii)  排球比賽  

由各區舉辦一個公開的港運會地區排球運動員選拔賽，凡符

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運動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地區選拔委

員會／工作小組將按選拔賽成績，選拔優勝的隊伍代表該區

參賽。參賽名額為男子、女子組各最少 8 隊。如申請參賽的

隊數超額，曾代表該區參加第四屆港運會排球比賽的球隊可

獲優先取錄，其餘則計算每隊於香港排球總會 2014／ 2015 年

度註冊組別得分最高的其中 6 名運動員所得分數總和定參賽

優先次序（分數計算方法為運動員屬於甲一組得 3 分、甲二

組得 2 分，而乙組得 1 分），如遇報名隊伍分數相同，則以抽

籤方法分配先後次序。  

 

【以上三項體育比賽（籃球、五人足球及排球比賽），如地區未能

透過上述方法選拔足夠的運動員代表參賽、或可提名參賽的名額未

滿，地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可因應情況，另外舉辦一個個人技

術甄選賽，邀請曾參加該區選拔賽的其他球隊運動員或公開接受區

內任何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人士報名參加，以選拔餘額。】  

 

5. 為了提高各區選拔運動員參賽的透明度，各區議會應在該地區廣泛

公布有關選拔機制及方法，包括參賽資格及甄選時間等，並提供渠

道讓市民查詢（例如將選拔形式、參賽資格等張貼於區議會／地區

民政事務處／康文署地區康樂事務辦事處的告示板上及上載到港

運會地區運動員選拔的網頁內，供市民閱覽）。  

 

6. 為避免利益衝突，有關區議會／區議會轄下委員會／選拔委員會／

工作小組的秘書處在每次討論選拔運動員的議程前，應提醒所有委

員申報利益，無論有沒有申報個案，均須紀錄在案，有關申報書樣

本見附表。同時，參與選拔運動員的人士應遵守下列守則：  

 

 應避免與任何候選的運動員有任何私人關係，不論是實際或表

面上的關係，如有任何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應向該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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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轄下委員會／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申報；  

 因擔任上述區議會／區議會轄下委員會／選拔委員會／工作

小組委員而獲得的所有參賽者的資料均會絕對保密；  

 不會未經區議會／區議會轄下委員會／選拔委員會／工作小

組事先同意披露或利用或以任何方式以參賽者的資料作謀取

個人或其他利益用途；以及  

 按公正和公平的原則及區議會／區議會轄下委員會／選拔委

員會／工作小組所訂定的甄選機制及準則作出所有評選決定。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  

201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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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致：       區議會／       委員會／      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 *  

(*請將不適用者刪除 )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  

選拔運動員利益申報表格  

 

會議日期：  

 

   

本人（姓名）              現擬就選拔          區代表隊

運動員申報利益如下：  

 

（ a）本人與下列機構有聯繫：  

機構名稱  本人的身分  

 

 

 

  

 

 

（ b）本人與下列候選運動員有聯繫：  

運動員姓名  與申報人的關係（如親屬、朋友等）  

  

 

  

 

 

（ c）其他：   

   

   

 

簽署  ：  
 

姓名  ：  
 

日期  ：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屯門區籌備委員會工作小組

2014年6月13日席上派發文件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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